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松中法联发〔2021〕3 号 

 

 

关于明确法官与律师良性互动机制 

25 项重点工作任务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法院、各县（市、区）司法局： 

为扎实贯彻《关于建立法官与律师良性互动机制的意见》精

神，实现法官与律师之间规范、公开、顺畅的沟通交流，共同维

护司法公正和法律的正确实施，现结合我市工作实际，确定如下

25 项 2021 年度重点工作任务。请务必高度重视，组织相关部门

于年底前落实到位。落实情况直接纳入 2021 年年终绩效考核优

化营商环境指标予以考量。 

一、保障律师执业权利 

1.全市法院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立案标准，统一规定立案

时需提交的详细材料、证据清单及立案工作流程，依法对当事人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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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师提交的立案材料进行审查，做好立案指引，便于律师开展工

作。律师取得委托人特别授权的，可以直接立案，不需当事人到

场。 

2.律师出入法院、法庭不需安全检查。律师出示律师证、出

庭通知书或其他证明执业需要的手续经查验后即可进入法院、法

庭。如因案件特殊，确需进行安全检查的，与出庭履行职务的公

诉人同等对待。有条件的法院应设立绿色通道。受条件限制暂时

无法设置的，应当在安检位置醒目处张贴“律师优先进入”标识，

引导律师快速参加庭审活动。有条件的诉讼服务中心应当配备纸

杯、开水等，方便律师或当事人取用。 

3.人民法院收取律师提交的证据材料等诉讼材料，应当办理

接收手续，出具签收证明。 

4.人民法院应保障律师依法享有的阅卷权，为律师查阅、摘

录、复印、拍照案件材料提供方便。律师复印案卷材料，法院不

得收取费用。律师因办理案件需要调取非本人代理的关联案件卷

宗的，法院档案管理部门应当告知其需要向处在目前相关审理程

序的法院申请律师调查令，方能对卷宗进行复印或拷贝。律师应

当根据规定提供书面调查令申请，法院认为不应予以签发的，应

书面反馈回复。庭审结束后，律师直接要求复印庭审笔录的，应

当及时办理。 

5 .人民法院应保障律师的案件进展知情权，及时将下列情况

告知律师： 



- 3 - 

 

（1）合议庭成员的变更； 

（2）延期审理和重新确定的开庭时间、地点； 

（3）审理期限的延长； 

（4）案件宣判的时间、地点； 

（5）其他与案件进展有关情况。 

6.人民法院应保障律师依法行使法庭辩论或辩护的权利。在

庭审活动中，认真听取诉讼各方律师的代理、辩护意见，公平、

合理地分配各方律师在庭审中的陈述、辩论时间，不得随意打断

律师发言，保证律师能够充分发表意见；律师有违反法庭纪律等

情况时，应当严格依照法律的规定和程序处理，并将律师违纪行

为及时向市律协书面通报；法官和律师均应遵守庭审礼仪和司法

文明，不得使用侮辱或其他有损对方人格、尊严的语言。全市法

院对法官侵犯律师权利的行为，应当依规依纪作出党政纪处分或

组织处理，并将有关情况通报司法行政机关和反映问题的律师。 

7.法官对于律师提供的证据，应当全面、客观地审核认定，

对于双方没有异议的，应当当庭认定。对于不予认定的证据，应

当庭或在裁判文书中说明具体理由。 

8.人民法院做出的各类判决、裁定，应当在送达当事人的同

时送达代理律师、辩护律师，避免因送达时间差距过大而影响上

诉期的情况发生。 

9.应积极探索执行案件委托律师调查取证制度，律师持有法

院签发的调查令，可以参与案件的调查取证和查询被执行人的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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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。律师在调查取证过程中遇到阻碍时，法院应当给予必要的支

持。 

10.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保障律师在法院、法庭的人身安全和

财产安全。律师在庭审过程中或庭审结束后在法院办公区域内遭

遇当事人或其家属谩骂、围攻时，法官及法警要依法制止，采取

有效措施保障律师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。 

二、规范律师执业行为 

11.对于案情简单、标的额较小的民事纠纷，在当事人自愿

的前提下，律师应当积极引导当事人合理表达诉求，理性选择诉

讼外纠纷解决机制或小额诉讼程序解决纠纷。 

12.律师应按时参加庭审，有特殊情况不能按期参加开庭的，

一般应当提前三日向法官说明理由并提供相关依据。律师的理由

合理的，法官应当根据案情作出合理决定。 

13.律师在执业中发现当事人患有心理或疑似精神疾病、存

在暴力倾向及其他可能妨碍诉讼活动顺利进行的情形时，应当及

时向法官提供预警信息，并协助法官预防突发事件的发生。 

14.律师在调解工作中应当在依法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前

提下，积极协助当事人提出具有现实性和可操作性的调解意见，

推动案件有效调解。法院、司法局应积极争取地方党委、政府的

支持，推动建立有偿无偿相结合的工作机制，鼓励律师积极参与

诉前调解工作。 

15.案件宣判以后，根据当事人的请求，律师应当依法客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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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分析判决结果，引导当事人理性决定是否上诉、申请再审或申

诉。律师不得教唆当事人闹访、缠访或通过非法途径达到其目的，

不得违背事实、法律，或出于经济利益考虑，鼓励当事人缠诉、

滥诉。 

16.律师应当依法向被执行人解释法律，引导被执行人自觉

履行法院判决，不得教唆或帮助当事人转移、隐匿、变卖被执行

财产，也不得教唆或帮助当事人逃避或拖延执行。 

三、规范法官和律师关系 

17.除法律规定情形外，法官不得为案件的当事人推荐、介

绍律师作为代理人、辩护人，不得违反规定要求或暗示当事人更

换律师，或为律师介绍案件代理、辩护及其他法律服务业务。 

18.法官不得违反规定向律师提供案件咨询意见或法律意见，

影响案件的公正审理。 

19.法官应当严格执行回避制度。特别是案件承办法官与当

事人的诉讼代理人、辩护人有法定回避关系的，应当自行回避，

律师或当事人也有权申请他们回避。 

20.法官不得私自、违规会见担任案件代理人或辩护人的律

师，会见应当在规定的场所进行，并由书记员将会见内容记录在

案。 

21.法官不得参加律师事务所或律师组织的可能影响司法公

正和司法权威的活动。 

22.法官不得有违反最高人民法院“五个严禁”、吉林省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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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人民法院“十不准”等有关司法规范、职业道德的行为。 

四、健全法官和律师沟通交流机制 

23.建立联席会议制度，人民法院或司法局（律师协会）一

方根据工作需要提出邀请，每年召开不少于两次的工作座谈会，

通报各自工作情况，相互听取对人民法院、法官和律师的意见及

建议。 

24.人民法院应积极争取律师支持，相互配合做好诉讼调解、

行政协调、执行和解、听证论证等工作，形成化解矛盾纠纷、维

护司法公正的合力。 

25.人民法院建立廉政监督员、执行监督员或其他群众监督

机制时，律师应当在其中占有一定的比例，原则上不低于 5%。 

 

 

 

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              松原市司法局 

2021 年 9 月 23 日              2021 年 9 月 23 日 

 

 

 

 

 

  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         2021 年 9 月 23 日印发  


